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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金环钢木家具厂年产1千吨机制木炭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金环钢木家具厂：

    你单位报来的《城步苗族自治县金环钢木家具厂年产1千吨机制木炭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均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金环钢木家具厂年产年产1千吨机制木炭生产项目总投资120万元，位于城步苗族自治县金紫乡水清村一组。根据宁夏智诚安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你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同意建设城步苗族自治县金环钢木家具厂年产年产1千吨机制木炭生产项目。

二、在项目营运过程中，应加强环境管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按相关要求建设除尘设施，加强运行管理，确保污染物去除效果，确保达标排放。

2、强化水污染防治。生产废水应经处理后循环利用，不得外排；生活污水应有化粪池等设施处理，不得直接排放环境水体。
3、固体废物妥善处置。按有关部门要求对生活垃圾进行集中收集和无害化处置；按有关要求合理布置固废堆场，不得任意堆存倾倒。

4、加强噪声控制。采取合理措施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噪声，确保生产噪声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
5、强化企业环境管理，建立管理机构，确保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三、工程竣工后，按规定程序自行办理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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